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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

關於重大資産重組停牌進展公告 

證券代碼：000002、299903    證券簡稱：萬科 A、萬科 H代 

公告編號：〈萬〉2016-063 

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真實、準確和完整，沒有虛假記載、誤導性

陳述或者重大遺漏。 

 

萬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“公司”、“本公司”）因籌劃重大資產重組事項，

經公司向深圳證券交易所申請，公司 A股股票（代碼 000002，簡稱萬科 A）自 2015年

12月 18日 13:00起開始停牌。公司於 2015年 12月 21日發佈了《關於重大資產重組停

牌公告》，之後於 2015年 12月 28日、12月 29日、2016年 1月 5日、1月 12日、1月

23日、1月 30日、2月 6日、2月 20日、2月 27日、3月 5日、3月 12日、3 月 25 日、

4 月 1 日、4 月 8 日、4 月 15 日、4月 22日、4月 29日分別披露了《關於重大資產重組

停牌進展公告》，於 2016年 1月 16日披露了《關於籌劃重大資產重組停牌期滿申請繼

續停牌公告》，於 2016年 3月 14日披露了《關於與深圳市地鐵集團有限公司簽署合作

備忘錄的公告》。2016年 3月 17日舉行的公司 2016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了

《關於申請萬科 A股股票繼續停牌的議案》，同意公司向深圳證券交易所申請公司 A股

股票因籌劃重大資產重組事項，繼續停牌至不晚於 2016 年 6月 18 日，公司於 3 月 18

日披露了《2016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決議公告》，以及《關於重大資產重組繼續停牌

的公告》。以上詳見公司刊登在《中國證券報》、《證券時報》、《上海證券報》、《證券日

報》和巨潮資訊網（www.cninfo.com.cn）上的公告。 

停牌期間，公司本次重大資產重組事項的相關工作正常推進，取得了一定進展。公

司已於 2016年 3月 12日與深圳市地鐵集團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“地鐵集團”）簽署了合

作備忘錄。目前雙方重大資產重組工作小組正積極協商交易方案，推動仲介機構開展相

關工作，各方面工作有序推進。 

除地鐵集團外，公司於 2015年 12月 25日就擬議交易與另一名潛在交易對手方簽

署了一份不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合作意向書。除上述潛在交易對手方外，公司還在與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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潛在對手方進行談判和協商。 

本次重組較為複雜，交易金額巨大。鑒於本次重組事項仍存在不確定性，為維護廣

大投資者利益，避免內幕消息洩露及股價異動，保障重組有序進行，根據《上市公司重

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》及深圳證券交易所的相關規定，公司 A股股票將繼續停牌。停牌

期間，本公司將根據重大資產重組的進展情況，及時履行信息披露義務。 

本次公司籌劃重大資產重組事項仍存在不確定性，敬請廣大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。 

 

萬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會 

二〇一六年五月七日 


